
合 作 金 庫 商 業 銀 行 信 託 業 務 公 告 

一、 本行承作 寶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為委託人之禮券預收款信託

案件（案件編號：LL-0240-001），現因該公司於信託契約屆期

不續約，查其發行禮券之信託保障期間將於 115 年 2月 26 日全

部屆滿，本行將依該公司之申請及指示，進行後續信託財產返

還及信託專戶結清作業，預計於 115 年 3 月 1 日起，辦理信託

專戶餘額返還該公司約定帳戶之相關事宜。 

 

二、 上開信託關係消滅後，本行不負該公司發行禮券之信託保障之

責，若禮券持有人憑券前往消費，該公司仍應對禮券持有人履

行相關義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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